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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补充法律意见（二）

致：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作为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就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本次发行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安诺

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一）》（以下简

称“原《法律意见》”）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为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

“《律师工作报告》”）。 

鉴于，深交所就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相关事宜下发了口头反馈，本所律师现就

口头反馈中所关注的法律问题，根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上述事项中涉及本所

律师的部分进行了进一步核查和验证，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是对原《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本补充法律

意见应与原《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一并理解和使用，在内容上有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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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为准。原《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中未发生变

化的内容仍然有效。 

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发行人

本次发行申请的合法性、合规性、真实性、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

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除非另有说明，本所律师在原《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中声明的事项

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除非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中所使用的简称与本所已出具的原《法律意

见》、《律师工作报告》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本补充法律意见中“报告期”是指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

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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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三：蓬莱市北沟镇人民政府已经与烟台安诺其就消毒剂项目土地签订《协

议书》，约定由蓬莱市北沟镇人民政府提供27.5亩国有建设用地用于建设该项目。 

请发行人披露消毒剂项目取得土地的具体方式、安排、进度，是否符合土

地政策及法律法规规定，如无法取得项目用地拟采取的替代措施以及对募投项

目实施的影响，并充分披露募投项目用地落实的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 核查过程 

(一) 取得年产 10,000 吨广谱消毒剂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项目（以下简称“消

毒剂项目”）的发改委备案证明； 

(二) 取得消毒剂项目的环评批复； 

(三) 取得烟台安诺其与蓬莱区（原为蓬莱市，由于行政区划调整，2020 年

9 月揭牌为烟台市蓬莱区）北沟镇人民政府签署的《协议书》； 

(四) 取得蓬莱区北沟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说明》； 

(五) 走访蓬莱区北沟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以及蓬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北

沟所，并查阅蓬莱区北沟镇总体规划； 

(六) 取得烟台安诺其与烟台市蓬莱区人民政府签订的《烟台安诺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年产 10000 吨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项目土地指标购买费用协议》； 

(七) 取得发行人提供的书面说明。 

二、 核查意见和结论 

(一) 请发行人披露消毒剂项目取得土地的具体方式、安排、进度，是否符

合土地政策及法律法规规定 

1. 消毒剂项目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具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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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消毒剂项目相关的发改委备案证明和环评批复、烟台安诺

其与蓬莱区北沟镇人民政府签署的《协议书》，消毒剂项目已经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取得《山东省建设项目备案证明》；于 2020 年 6 月 6 日取得环评批复；2020

年 4 月，烟台安诺其与蓬莱区北沟镇人民政府就消毒剂项目的用地事宜签署《协

议书》。根据《协议书》，蓬莱区北沟镇人民政府拟将位于 206 国道东，应急中心

以南，烟台安诺其厂区西北部的土地使用权出让给烟台安诺其，用于建设消毒剂

项目涉及的办公楼、车间及附属设施。根据蓬莱区北沟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说明》，

确认将以招拍挂的方式向烟台安诺其提供工业用地用于消毒剂项目建设。 

经访谈蓬莱区北沟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以及蓬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北沟

所，为确保用地指标资源的优化配置，蓬莱区北沟镇地区通常会在就土地使用权

履行招拍挂程序前，与具体用地主体签订协议书，最终是否取得土地使用权均以

招拍挂结果为准，相关协议仅是意向性行为，不违反土地管理的相关规定和政策。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前述《协议书》的约定系蓬莱区北沟镇人民政府就消

毒剂项目的意向性供地安排，相关土地使用权需经履行招拍挂程序且无其他意向

受让方的情况下，烟台安诺其方可与土地主管部门正式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协议，并进一步办理相关权属证书，烟台安诺其拟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方式并

不违反《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2. 消毒剂项目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安排和进度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消毒剂项目用地尚未开

始招拍挂程序。 

经本所律师实地走访《协议书》涉及土地所在地区，并经本所律师访谈蓬莱

区北沟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以及蓬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北沟所，截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出具之日，相关土地已经完成“五通一平”。 

2020 年 9 月，烟台安诺其与烟台市蓬莱区人民政府签署《烟台安诺其精细

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10000 吨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项目土地指标购买费用协议》。

根据烟台安诺其提供的资料，烟台安诺其已经缴纳土地指标购买款，待土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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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储后，方可办理招拍挂手续。经访谈蓬莱区北沟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以及蓬莱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北沟所，目前预计招拍挂程序将于 11 月启动。 

3. 消毒剂项目所涉及土地使用权的用地政策和用地规划 

经访谈蓬莱区北沟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以及蓬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北沟

所，并经本所查阅蓬莱区北沟镇地区的规划图，消毒剂项目涉及的土地使用权拟

以招拍挂的形式取得，不涉及划拨方式；消毒剂项目用地为国有建设用地，不涉

及集体建设用地、基本农田或违规使用农地等不符合国家土地法律法规政策的情

形；消毒剂项目用地性质为工业建设用地，符合土地规划和土地管理政策。 

根据蓬莱区北沟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说明》，确认消毒剂项目的建设地点符

合蓬莱区北沟镇的用地规划，所需用地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供地政策。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消毒剂项目拟取得土地的方式、土地用途及项目用地

规划符合《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 如无法取得项目用地拟采取的替代措施以及对募投项目实施的影响 

根据蓬莱区北沟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走访蓬莱区北沟镇

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以及蓬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北沟所，蓬莱区北沟镇人民政府

确认消毒剂项目用地取得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或重大不确定性；蓬莱区北沟镇

土地储备及用地指标充足，符合该项目用地要求的地块较多，若烟台安诺其未能

竞得该地块的，则蓬莱区北沟镇人民政府将就近统筹安排其他适宜地块以确保募

投项目的实施。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经本所盖章及本所律师签字后生效，各份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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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安诺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补充法律意见（二）》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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